
湖教计〔2017〕56号
湖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7年市属学校
普通中小学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市属学校：
现将2017年市属学校普通中小学招生计划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一、2017年全市初中毕业生预计为23663人。其中，市区预计初中毕业生为10185人，比去年10802人，减少了617人。初中毕业生升学比例要达到99.22%，请各有关学校认真做好招生的各项准备工作，圆满完成招生任务。
二、普通高中招生，要严格按计划执行，不得突破招生计划总数。
三、湖州五中初中招生要在划定的施教区内就近入学。湖州体育运动学校、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和湖州帕丁顿双语学校的义务段学生由学校自主招生，学校要及时主动取得有关县（区）的支持，并要向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市教育考试中心和生源县（区）提供招收新生的名单及新转入学生的名单，使县（区）教育局对义务教育对象实行有效的管理。
四、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另行下发。
附件：2017年湖州市属学校普通中小学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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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湖州市属学校普通中小学招生计划
	学  校
	普高人数
	初中人数
	小学人数
	幼儿园人数
	备  注

	湖州中学
	600+30
	
	
	
	含AP国际班30人。

	湖州二中
	680
	
	
	
	

	菱湖中学
	680
	
	
	
	含西藏班135人。

	吴兴高级中学
	720
	
	
	
	

	湖州一中
	447
	
	
	
	含艺术班80人（美术68人，音乐12人）。

	湖州五中
	400
	1350
	
	
	初中：余家漾校区8个班，仁皇山校区12个班，凤凰校区10个班。

	南浔中学
	520
	
	
	
	

	双林中学
	400
	
	
	
	

	练市中学
	400
	
	
	
	

	湖州体育运动学校
	40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民办）
	400
	210
	150
	
	

	湖州市教育康复学校
	
	9
	6
	10
	

	湖州市特殊教育实验学校
	
	15
	10
	10
	

	湖州帕丁顿双语学校（筹）（民办）
	
	60

（初中一年级3个班60人）
	120

（一年级3个班60人，二年级1个班30人，三年级1个班30人）
	
	按照浙教基〔2012〕88号文件规定招生，民办学校在浙江省跨区域招生，在一个县（市、区）范围内招生人数原则上应不超过10人。

	合  计
	5317（4887公办+400民办+30AP国际班）
	1350+270(民办)+24(特教)
	270(民办)+16(特教)
	20(特教)
	                              


  抄送：市府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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